
附件1

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高（正高）级职称资格审查材料目录
	序号
	材  料  名  称
	份数
	具  体  要  求

	1
	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（扫描件）
	1
	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	2
	任现职资格证书（扫描件）
	1
	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	3
	任现职以来的所有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（扫描件）
	1
	1.至少近5年来（《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办法》中学历资历规定超过5年的，按办法要求时限提供）的聘用、劳动合同或聘书。

2.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	4
	破格材料
	不限
	破格申报的，需要同时具备论文著作条件和业绩成果条件，

附相关佐证材料。无此项可不提供。

	5
	部队转业或党政机关调入企事业单位相关材料
	1
	1.部队转业的需提供转业后的任免审批表，党政机关调入企事业单位的需提供《公务员登记表》或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工作人员登记表》、调入企事业单位任职文件。

2.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3.无此项可不提供。

	6
	申报前累计所需资历年限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表（扫描件）
	1
	1.参评人员提供任现职以来所有年度（至少近5年）《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表》，且年度考核结果应为“合格”及以上。如年度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以下等次的，单位提供情况说明。

2.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	7
	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材料公示表（扫描件）
	1
	要有公示结果并有职称工作经办人和负责人签字,加盖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印章。

	8
	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后违纪违规情况
	1
	无此项可不提供。

	9
	考试成绩结果通知单（仅申报副高级职称需要提供）
	1
	提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核发的高级经济师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）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；本年度参加考试且成绩达到我省合格标准，请提供相关文件并标记姓名，单位盖章作为佐证。


备注：按照《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职称评价办法》（湘人社规〔2024〕17号）相关要求提供上述资料。上述材料扫描后（注意保证清晰）网上提交。
